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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補助學校公積金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 下 稱 公 積 金 ） 受 教 育 條 例 （ 第 2 79 章 ）      

第 85 條 的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下 稱 公 積 金 規 則 ） 所 規 限 。 公 積 金

是 一 項 界 定 供 款 退 休 金 計 劃 ， 設 立 的 目 的 ， 是 向 退 休 、 辭 職 、 被 解

僱 、 終 止 合 約 或 去 世 的 供 款 人 作 出 付 款 。 供 款 人 是 指 補 助 學 校 的 教 員

和 由 二 ○ ○ ○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起 向 公 積 金 供 款 的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 下

稱 直 資 學 校 ） 教 員 。  

 

管理委員會  

除 公 積 金 規 則 另 有 規 定 外 ， 公 積 金 的 全 部 行 政 及 管 理 均 歸 予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 管 理 委 員 會 成 員 如 下 ：  

主 席 ：   由 補 助 學 校 議 會 推 選  

副 主 席 ： 由 補 助 學 校 議 會 在 八 名 其 他 成 員 中 推 選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其 代 表  

庫 務 署 署 長 或 其 代 表  

八 名 其 他 成 員 ：  

( a )  香 港 各 天 主 教 男 校 職 員 中 的 供 款 人 聯 合 推 選 二 人 ；  

( b )  香 港 各 天 主 教 女 校 職 員 中 的 供 款 人 聯 合 推 選 二 人 ；  

( c )  拔 萃 男 書 院 、 拔 萃 女 書 院 、 聖 保 羅 男 女 中 學 、 聖 保 羅 書 院

及 聖 馬 可 中 學 職 員 中 的 供 款 人 聯 合 推 選 二 人 ；  

( d )  英 華 書 院 、 英 華 女 校 及 循 道 中 學 職 員 中 的 供 款 人 聯 合 推 選

一 人 ； 及  

( e )  聖 士 提 反 女 子 中 學 及 協 恩 中 學 職 員 中 的 供 款 人 聯 合 推 選 一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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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會議   

管 理 委 員 會 每 年 召 開 周 年 大 會 ， 省 覽 公 積 金 的 周 年 財 務 報 表 ，

及 宣 布 供 款 人 該 年 度 所 得 的 股 息 。 管 理 委 員 會 有 需 要 時 亦 會 在 年 內 召

開 其 他 會 議 。 會 議 的 法 定 人 數 為 五 名 成 員 。 管 理 委 員 會 會 議 內 處 理 的

所 有 事 項 ， 均 由 出 席 會 議 並 投 票 的 成 員 ， 以 多 數 票 決 定 。  

供款及贈款  

供 款 人 和 政 府 及 直 資 學 校 根 據 下 表 ， 按 供 款 人 底 薪 ， 包 括 批 准

作 為 底 薪 的 任 何 津 貼 ， 分 別 按 月 向 公 積 金 供 款 和 贈 款 ：  

供 款 無 間 年 資  教 員 供 款  

%  

政 府 及 直 資 學 校 贈 款  

%  

少 於 十 年  5  5  

十 年 至 少 於 十 五 年  5  1 0  

十 五 年 或 以 上  5  1 5  

 

利益  

供 款 人 停 止 作 為 公 積 金 供 款 人 後 ， 便 有 資 格 領 取 一 筆 過 的 款

項 。 除 公 積 金 規 則 另 有 說 明 外 ， 款 額 將 按 以 下 方 法 計 算 ：  

供 款 年 資  利 益  

十 年 或 以 上  所 有 累 積 供 款 與 政 府 及 直 資 學 校 贈 款 以 及 有

關 的 宣 布 股 息 。  

五 年 至 少 於 十 年  所 有 累 積 供 款 與 有 關 的 宣 布 股 息 ， 以 及 每 服

務 滿 一 年 可 得 10 %政 府 及 直 資 學 校 贈 款 與 有

關 的 宣 布 股 息 。  

少 於 五 年  所 有 累 積 供 款 及 有 關 的 宣 布 股 息 。  

 

公積金帳目結算表  

公 積 金 司 庫 在 每 年 九 月 及 三 月 ， 向 每 位 供 款 人 提 供 一 份 個 人 公

積 金 帳 目 結 算 表 。 結 算 表 分 別 列 出 截 至 上 一 個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及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或 在 閏 年 的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供 款 人 帳 目 的 結 餘 。 三 月 份 的 結

算 表 載 列 管 理 委 員 會 宣 布 截 至 先 前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的 年 度 的 股 息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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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每 間 學 校 的 校 監 亦 為 校 內 每 一 位 供 款 人 備 存 一 份 個 人 公 積 金 帳 目

紀 錄 ， 以 便 供 款 人 隨 時 查 閱 。  

 

付款予退出的供款人  

除 在 八 月 和 九 月 兩 個 繁 忙 月 份 外 ， 公 積 金 會 在 二 十 三 個 工 作 天

內 ， 把 應 得 的 利 益 付 予 退 出 的 供 款 人 。 期 限 是 根 據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收 到 退 出 申 請 或 供 款 人 停 止 擔 任 教 職 兩 個 日 期 中 的 較 遲 者 計 算 。 如 計

算 日 期 在 兩 個 繁 忙 月 份 開 始 ， 退 款 則 需 時 二 十 八 個 工 作 天 。 以 上 兩 項

承 諾 是 假 設 退 出 的 供 款 人 填 寫 的 提 款 申 請 書 的 資 料 全 屬 正 確 。  

 

投資管理  

公 積 金 的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 是 由 庫 務 署 署 長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6 (1 )條 所 委 任 的 司 庫 負 責 。 投 資 職 責 是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 管 理 委

員 會 制 定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策 略 ， 而 投 資 策 略 必 須 符 合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的 投 資 綱 領 。 司 庫 及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們 根 據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指 示 ， 投 資 所

有 經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認 為 是 公 積 金 正 常 現 金 需 求 下 多 出 的 剩 餘 金 額 。 投

資 經 理 是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經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後 而 委 任 的 。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成 立 的 投 資 小 組 委 員 會 ， 每 季 開 會 一 次 ， 目 的 是 ：  

( a )  檢 討 所 作 的 投 資 ， 並 核 實 該 等 投 資 是 根 據 公 積 金 既 定 的 綱

領 及 策 略 而 作 出 ；  

( b )  與 投 資 經 理 會 晤 ， 商 討 他 們 的 表 現 ， 並 收 集 他 們 對 各 個 金

融 市 場 的 意 見 ； 及  

( c )  商 討 及 制 定 投 資 策 略 ， 以 向 管 理 委 員 會 提 出 建 議 。  

 

會計及審計安排  

除 了 執 行 公 積 金 規 則 規 定 的 其 他 職 責 外 ， 司 庫 會 就 公 積 金 的 所

有 交 易 ， 備 存 齊 備 的 帳 目 與 記 錄 ， 並 擬 備 每 年 的 財 務 報 表 ， 交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該 份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及 審 計 師 報 告 ， 會 在 管 理 委 員 會

周 年 大 會 上 提 交 管 理 委 員 會 省 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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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 

 

 

 

 

 

後排（由左至右） 前排（由左至右） 

1. 張國祥先生 1. 張翠珊女士 

2. 柯文偉博士 2. 羅勤忠先生 

3. 林苑芬女士 3. 吳維文先生, JP 

4. 林繼豪先生  4. 姚忠先生（司庫） 

  

  

 

不在相片內 

1. 周子詩女士 

2. 梁浩然先生 

3. 梁偉傑先生 

4. 黃慧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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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主席  

羅勤忠先生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副主席  

黃珮儀女士 循道中學 

  

成員  

張翠珊女士 聖保祿中學 

周子詩女士 華仁書院（九龍） 

林苑芬女士 協恩中學 

梁浩然先生 喇沙書院 

梁偉傑先生 聖馬可中學 

柯文偉博士 拔萃女書院 

黃慧珍女士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鄭潔儀女士 

（截至二○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黃祖慧女士 

（由二○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起）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張秀蘭女士, JP 

（截至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庫務署署長 

吳維文先生, JP 

（由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起） 

庫務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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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管理委員會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起 

 

主席  

羅勤忠先生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副主席  

張翠珊女士 聖保祿中學 

  

成員  

張國祥先生 英華女學校 

周子詩女士 華仁書院（九龍） 

林苑芬女士 協恩中學 

梁浩然先生 喇沙書院 

梁偉傑先生 聖馬可中學 

柯文偉博士 拔萃女書院 

黃慧珍女士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黃祖慧女士 

（截至二○二五年九月九日）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林繼豪先生 

（由二○二五年九月十日起）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代表兼委員會秘書 

吳維文先生, JP 庫務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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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投資小組委員會 

二○二四年九月一日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主席  

羅勤忠先生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成員  

張翠珊女士 

（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 

聖保祿中學 

周子詩女士 

（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 

華仁書院（九龍） 

林苑芬女士 

（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 

協恩中學 

梁浩然先生 

（由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起） 

喇沙書院 

黃珮儀女士 循道中學 

黃慧珍女士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張秀蘭女士, JP 

（截至二○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庫務署署長 

吳維文先生, JP 

（由二○二五年一月十六日起） 

庫務署署長 

  

司庫  

陳佩珊女士 

（截至二○二四年九月一日） 

庫務署助理署長 

姚忠先生 

（由二○二四年九月二日起） 

庫務署助理署長 

  

秘書  

黃俊銘先生 

（截至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庫務會計師 

許啓霖先生 

（由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起） 

庫務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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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投資小組委員會 

二○二五年九月一日起 

 
主席  

羅勤忠先生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成員  

張國祥先生 英華女學校 

張翠珊女士 聖保祿中學 

周子詩女士 華仁書院（九龍） 

林苑芬女士 協恩中學 

梁浩然先生 喇沙書院 

黃慧珍女士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吳維文先生, JP 庫務署署長 

  

司庫  

姚忠先生 庫務署助理署長 

  

秘書  

許啓霖先生 庫務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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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 除 特 別 註 明 外 ， 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股息  

 我 謹 此 報 告 ，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二 ○ 二 六 年 二 月 三 日 舉 行 的 周 年 大

會 上 宣 布 ，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向 供 款 人 派 發 5 %保 證

股 息 。  

 

供款人帳目  

 年 內 ， 加 入 公 積 金 的 供 款 人 有 94 名 ， 退 出 則 有 10 6 名 。 這 些 數

字 包 括 80 名 由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轉 來 的 以 及 28 名 轉 往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供 款 人 。 供 款 人 總 數 減 至 1 ,0 94 名 ， 減 少 了 1 2 名 ， 即 1 .0 8 %。 供 款

人 帳 目 的 結 餘 ， 增 至 三 十 億 六 千 七 百 八 十 萬 港 元 ， 增 加 了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萬 港 元 ， 即 0 .3 7 %。 年 內 退 出 公 積 金 的 供 款 人 年 資 如 下 ：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十 年 以 下  3 2 % 2 5 % 

十 至 十 五 年  1 0 % 6 % 

十 五 年 以 上  5 8 % 6 9 % 

 

淨資產及管理費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公 積 金 的 淨 資 產 達 三 十 八 億    

七 千 零 四 十 萬 港 元 。 公 積 金 的 管 理 費 用 ， 包 括 付 予 政 府 的 監 管 費 、 投

資 經 理 的 費 用 、 保 管 人 的 費 用 、 投 資 交 易 成 本 及 其 他 經 營 支 出 ， 金 額

合 共 九 百 九 十 萬 港 元  — 相 等 於 公 積 金 淨 資 產 的 0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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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的主要活動  

 

 在 二 ○ 二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行 的 周 年 大 會 上 ， 管 理 委 員 會 通

過 公 積 金 的 周 年 帳 目 報 吿 ， 並 宣 布 截 至 二 ○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股 息 為 5 %。  

管 理 委 員 會 亦 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內 通 過 以

下 各 事 項 ：  

( a )  該 年 度 的 投 資 計 劃 ；  

( b )  該 年 度 的 監 管 費 預 算 ； 及  

( c )  委 聘 投 資 顧 問 對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策 略 進 行 中 期 檢 討 。  

 

致謝  

 鄭 潔 儀 女 士 、 張 秀 蘭 女 士 ,  J P 及 黃珮儀女 士 於 年 內 或 年 終 停 止 擔

任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 我 謹 代 表 管 理 委 員 會 對 她 們 過 去 在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上 所 作 的 寶 貴 貢 獻 表 示 感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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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摘要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增減 

供款人帳目   (a) 3,067.8 3,056.6 +0.37% 

淨資產  (b) 3,870.4 3,563.5 +8.61% 

管理費用  

（相當於淨資產的百分率）  

 9.9 

(0.26%) 

10.1 

 (0.28%) 

 

年終時的儲備金水平（百分率）      

— 年度股息分配以前  

即以上的 [(b)－ (a)]/(a)  

— 年度股息分配以後  

 26.16 16.58  

 20.15 11.03 

年度投資回報（百分率）   13.27 10.51  

宣派股息（百分率）   5.00 5.00  

供款人數目  
 1,094 1,106 -1.08% 

 

表現指標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由每年十月至下一年七月，在

23 個 工作日 內支 付給退出 的

供款人的個案比例，而在八月

及九月的繁忙月份則為 28 個

工作日  

 100.00% 100.00%  

  

 羅 勤 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二 ○ 二 六 年 二 月 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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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司庫報告  

截至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 除 特 別 註 明 外 ， 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百 萬 元 位 列 示 ）  

1 .  財務報表  

     公 積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內 訂 明 的 會 計 處 理 方

法 及 香 港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所 編 製 。  

 

2 .  財政表現  

( i )  整 體 盈 餘  

  公 積 金 本 年 度 整 體 盈 餘 為 四 億 四 千 七 百 二 十 萬 港 元 ， 詳

情 如 下 ：  

經 營 盈 餘   91.1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356.1 

整 體 盈 餘   447.2 

 

( i i )  投 資 回 報  

  整 體 盈 餘 表 示 公 積 金 年 內 的 投 資 回 報 率 為 1 3 . 27 %    

（ 二 ○ 二 四 年 ： 10 . 5 1%） 。  

 

 

( i i i )  資 產 覆 蓋 率 /儲 備 金 水 平  –  本 年 度 股 息 分 配 前  

資 產 覆 蓋 率 （ 或 儲 備 金 水 平 ） 代 表 了 既 定 供 款 計 劃 的 財

政 實 力 ， 即 其 資 產 應 付 予 計 劃 成 員 的 利 益 的 足 夠 程 度 。  

公 積 金 的 淨 資 產 為 其 負 債 （ 即 未 撥 出 年 內 的 股 息 準 備 前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年 底 結 餘 ） 的 1 . 26 倍 ， 這 表 示 儲 備 金 水 平 為

2 6 .1 6%， 詳 情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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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 資 產  (a)  3,870.4 

    

減 ： 供 款 人 帳 目     

（ 本 年 度 股 息 分 配 前 ）  (b)  3,067.8 

    

儲 備 金  (c)  802.6 

    

資 產 覆 蓋 率  (a)/(b)  1.26 倍 

  （二○二四年：1.17 倍） 

    

儲 備 金 水 平  (c)/(b)  26.16% 

  （二○二四年：16.58%） 

 

3 .  股息計算方法  

     管 理 委 員 會 同 意 每 年 的 股 息 按 以 下 公 式 釐 定 。 此 公 式 根 據

公 積 金 在 年 終 時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和 年 內 公 積 金 資 產 實 際 達 到 的 投 資

回 報 率 來 計 算 股 息 。  

計 算 股 息 的 公 式 包 括 兩 部 分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 - - - - - - - - - - - - - - - - - >  

(儲 備 金 水 平 － 4 0 % ) ÷ ( 1＋ 4 0 % )＋ (公 積 金 投 資 回 報 ×經 調 整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  

     儲 備 金 水 平 是 指 準 備 股 息 前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 而 總 股 息 以 不

少 於 5 %為 限 。  

( a )   在 儲 備 金 水 平 高 於 4 0 %這 個 目 標 時 ， 發 放 高 於 目 標 的

儲 備 。 如 果 儲 備 金 水 平 在 40 %或 以 下 ， 這 部 分 的 數 值

將 等 於 零 。  

( b )   基 於 儲 備 金 水 平 來 發 放 一 部 分 的 投 資 回 報 。 如 果 儲 備

金 水 平 在 4 0 %或 以 下 ， 公 式 中 「 經 調 整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

就 是 實 際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 如 果 儲 備 金 水 平 高 於 40 %，

「 經 調 整 的 儲 備 金 水 平 」 就 是 40 %。  

以 此 公 式 計 算 ， 本 年 度 的 總 股 息 為 3 .4 7 %。 由 於 計 算 出 來 的

股 息 低 於 5 %， 因 此 ， 本 年 度 的 股 息 為 保 證 股 息 ， 即 是 5 %。 股 息

計 算 已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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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宣布保證股息及轉撥儲備金的款項  

 

     我 建 議 管 理 委 員 會 ：  

 

( a )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3 )條 ， 由 儲 備 金 轉 撥 六 千 二 百 三 十 萬

港 元 至 收 支 帳 目 ； 及  

 

( b )   宣 布 由 收 支 帳 目 支 出 一 億 五 千 三 百 四 十 萬 港 元 為 保 證 股

息 ， 這 筆 款 項 以 下 列 的 規 則 分 配 ：  

 

( i )  根 據 規 則 第 12 (1 )條 ， 5% 股 息 給 予 在 二 ○ 二 四 年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的 整 個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維 持 開 設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 及  

 

( i i )  根 據 規 則 第 1 4 條 ， 按 比 例 計 算 的 股 息 給 予 並 非 在    

二 ○ 二 四 年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的 整 個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維 持 開

設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  

 

   以 上 各 項 分 配 款 額 已 列 入 財 務 報 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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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資產覆蓋率 /儲備金水平  –  本年度股息分配後  

   撥 出 本 年 度 的 股 息 準 備 金 5 % 後 ， 公 積 金 的 資 產 覆 蓋 率 為

1 . 20 倍 ， 而 儲 備 金 水 平 為 20 .1 5 %， 詳 情 如 下 ：  

 

淨 資 產  (a)  3,870.4 

    

減 ： 供 款 人 帳 目     

（ 本 年 度 股 息 分 配 後 ） ：     

    

供 款 人 帳 目    3,067.8 

    

股 息 準 備 金    153.4 

    

 (b)  3,221.2 

    

儲 備 金  (c)  649.2 

    

資 產 覆 蓋 率  (a)/(b)  1.20 倍 

 （二○二四年：1.11 倍） 

    

儲 備 金 水 平  (c)/(b)   20.15% 

  （二○二四年：11.03%） 

 

 

6 .  投資目標及準則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 是 在 符 合 審 慎 原 則 下 ， 盡 量 提 高 公 積

金 資 產 的 經 常 收 益 及 資 本 回 報 。  

 

    公 積 金 的 所 有 投 資 決 定 ， 必 須 符 合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的 投

資 綱 領 。 這 個 綱 領 設 定 了 各 類 投 資 的 範 圍 ， 亦 列 明 可 作 投 資 的 證

券 應 具 有 的 質 素 或 信 貸 評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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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投資責任  

 

  管 理 委 員 會 每 年 都 會 審 批 該 年 的 投 資 計 劃 ， 而 該 計 劃 必 須 符

合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 管 理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投 資 小 組 委 員 會 負 責 監

察 投 資 的 表 現 。 投 資 小 組 委 員 會 每 季 審 閱 司 庫 擬 備 的 投 資 報 告 及

會 晤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工 作 是 由 司 庫 及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負 責 。 此 外 ， 司

庫 還 須 為 投 資 經 理 提 供 投 資 指 引 ， 並 在 保 管 人 的 協 助 下 ， 確 保 他

們 依 照 這 些 指 引 來 進 行 投 資 活 動 。  

 

8 .  投資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總 值 達     

三 十 八 億 六 千 一 百 七 十 萬 港 元 ， 其 中 二 十 九 億 五 千 三 百 六 十 萬 港

元 或 76 .4 8 % 交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 投 資 的 分 布 比 例 如 下 ：  

 

 

投 資 類 別  
 

由司庫管理 

% 

由外聘 

投資經理管理 

% 

 

總 額  

    %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17.79   17.79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  11.37   11.37 

港 元 定 期 存 款  8.24  －    8.24 

香 港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  32.65   32.65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  14.45   14.45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定 期

存 款  

15.28  －   15.28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通 知

存 款 及 存 於 保 管 人 的 結 餘  

－  0.21   0.21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資 產  －  0.09   0.09 

－ 負 債  －  (0.08)    (0.08) 

 23.52  76.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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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積 金 的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如 下 ：  

首 源 投 資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施 羅 德 投 資 管 理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道 富 環 球 投 資 管 理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威 靈 頓 管 理 有 限 責 任 合 夥 制 公 司     

 

公 積 金 最 大 款 額 的 十 項 投 資 如 下 ：  

股 份  

 騰 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89.6 

 N V I D I A C o rp or a t io n  74.7 

 M i cr os o f t  Co rp o r a t i on   68.9 

 阿 里 巴 巴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68.2 

 A p p l e  I n c .  62.7 

 滙 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60.0 

 A l ph ab e t  In c .  41.2 

 友 邦 保 險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31.6 

 小 米 集 團  28.7 

   

債 務 證 券  

 美 國 國 庫  4.25% 15/1/202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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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經審計的財務報表  

 

  本 年 度 的 公 積 金 財 務 報 表 已 經 由 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 該 份 經 審

計 的 財 務 報 表 及 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 將 會 在 二 ○ 二 六 年 二 月     

三 日 的 周 年 大 會 上 提 交 管 理 委 員 會 省 覽 。  

 

 

 

 姚 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二 ○ 二 六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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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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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78 

11.44 

5.52 

1.79 

8.48 

11.50 

-13.12 

4.35

10.51

13.27

-15

-10

-5

0

5

10

15

2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宣布股息

投資回報

宣布股息與投資回報
%

註： 宣布股息是按每名供款人截至有關年度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帳目結餘的一個百分比撥給的股息，該百分比由管理委員會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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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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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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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額  ：  3 8 . 7 0 億 港 元  

(二 ○ 二 四 年：  3 5 . 6 4 億 港 元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二○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淨資產分布  

     

 

港 元 存 款 、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淨 額 及 淨 應 收 帳 款  

3 . 2 7 億 港 元 ( 8 . 4 5 % ) 

(二 ○ 二 四 年： 8 . 1 4 % ) 

香 港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1 2 . 6 1 億 港 元 ( 3 2 . 5 9 % ) 

(二 ○ 二 四 年： 3 7 . 0 1 % )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存 款  

5 . 9 8 億 港 元 ( 1 5 . 4 5 % ) 

(二 ○ 二 四 年 ： 1 3 . 5 8 % ) 

以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5 . 5 8 億 港 元 ( 1 4 . 4 2 % ) 

(二 ○ 二 四 年： 1 5 . 9 1 % )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6 . 8 7 億 港 元 ( 1 7 . 7 5 % ) 

(二 ○ 二 四 年： 1 3 . 5 8 % )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4 . 3 9 億 港 元 ( 1 1 . 3 4 % ) 

(二 ○ 二 四 年： 1 1 . 7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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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報告  

    

 

 

 

獨 立 審 計 師 報 告  

致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意 見  

 

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2 6至 5 0頁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2 025年 8月 31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 儲 備 金 、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變 動 報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資 料 。  

 

我 認 為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在 各 重 大 方 面 均 按 照 《 教 育 條

例 》 （ 第 279 章 ） 第 85 條 下 訂 立 的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第 15 (1 )條 及 列 載 於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的 會 計 政 策 擬 備 。  

 

意 見 的 基 礎  

 

我 已 按 照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第 1 5 (2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詳 載 於 本 報 告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部 分 。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 我 獨 立 於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 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 責 任 。 我 相 信 ，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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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就 財 務 報 表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須 負 責 按 照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第 15 (1 )條

及 列 載 於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的 會 計 政 策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須 負 責 聯 同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評 估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 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 ， 並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合

理 保 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 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 如 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滙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 濟 決 定 ，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 專 業 懷 疑 態 度 。 我 亦 會 ：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設 計 及 執 行 審 計 程 序 以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 以 及 取 得 充 足 和

適 當 的 審 計 憑 證 ， 作 為 我 意 見 的 基 礎 。 由 於 欺 詐 可 能 涉 及 串

謀 、 偽 造 、 蓄 意 遺 漏 、 虛 假 陳 述 ， 或 凌 駕 內 部 控 制 的 情 況 ， 因

此 未 能 發 現 因 欺 詐 而 導 致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較 未 能 發 現 因

錯 誤 而 導 致 者 為 高 ；  

 

—  了 解 與 審 計 相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然 而 ，

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 意 見 ；  

 

—  評 價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 當 ， 以 及 其

作 出 的 會 計 估 計 和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是 否 合 理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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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 定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 ， 並 根 據 所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判 定 是 否 存 在 與 事 件 或 情 況 有

關 ， 而 且 可 能 對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構 成 重 大 疑 慮

的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則 有 必 要 在

審 計 師 報 告 中 請 使 用 者 留 意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 假 若

所 披 露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足 ， 我 便 須 發 出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我 的 結 論 是 基 於 截 至 審 計 師 報 告 日 止 所 取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然 而 ， 未 來 事 件 或 情 況 可 能 導 致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不 能 繼 續 持 續

經 營 。  

 

我 與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司 庫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以 及 重 大 審 計

發 現 等 事 項 ， 包 括 我 在 審 計 期 間 識 別 出 內 部 控 制 的 任 何 重 大 缺 陷 。  

 

 

 

林 智 遠 教 授   審 計 署  

審 計 署 署 長   香 港  

  金 鐘 道 66號  

2 0 26年 1月 1 6日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高 座 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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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資 產 負 債 表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  

 附 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資 產       

銀 行 現 金    4,767   9,887  

投 資 ：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3  916,168    747,245  

證 券  4  2,945,046    2,790,189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5  3,775    2,338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6  22,455    33,733  

   
   

負 債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5  (3,264)  (4,682)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7  (18,561)  (15,210)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3,870,386   3,563,500  

   
   

上 述 項 目 代 表 ：    
   

供 款 人 帳 目  8  3,067,752    3,056,610  

儲 備 金  9  649,227   353,881  

保 證 股 息 準 備 金  10  153,407    153,009  

   3,870,386    3,563,500  

 
 

  
   

載 於 第 3 1 至 5 0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司 庫 ： 姚 忠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 羅 勤 忠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二 ○ 二 六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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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收 支 帳 目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  

 附 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收 入       

利 息 收 入  11  62,257    61,699  

股 息 收 入  12  38,727    42,352  

其 他 收 入  13  2  － 

   100,986    104,051  

      

支 出       

監 管 費  14  (1,644)  (1,625) 

投 資 經 理 費 用    (4,038)  (3,811) 

保 管 人 費 用    (3,089)  (2,812) 

投 資 交 易 成 本    (609)  (325) 

其 他 經 營 支 出    (538)  (1,562) 

   (9,918)  (10,135) 

本 年 度 經 營 盈 餘    91,068   93,916  

      

建 議 由 儲 備 金 轉 撥 的 款 項  16  62,339   59,093  

      

保 證 股 息 準 備 金  10  (153,407)  (153,009) 

年 終 結 餘    －  － 

 
  

 
   

載 於 第 3 1 至 5 0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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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儲 備 金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由 供 款 人 帳 目 轉 撥 的 贈 款 及 股 息  15  1,559    1,449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 （虧 損 ） ：       

－ 證 券    362,702  243,436  

－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5,348)   (1,509) 

－ 銀 行 現 金 及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1,233)  786 

   356,121  242,713  

      

建 議 轉 撥 至 收 支 帳 目 的 款 項  16  (62,339)  (59,093) 

      

上 年 度 股 息 多 撥 ╱ （少 撥 ） 款 項    5   (22) 

   295,346  185,047  

      

上 年 度 餘 額 承 前    353,881     168,834  

餘 額 結 轉    649,227    353,881  

 
 

   
 

      

載 於 第 3 1 至 5 0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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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變 動 報 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本 年 度 經 營 盈 餘    91,068   93,916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356,121   242,713  

供 款 人 供 款  8   49,596    49,176  

政 府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贈 款  8   112,589    112,490  

轉 撥 自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淨 款 項  8  28,828    2,289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的 款 項  8  (331,316)   (405,378)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變 動    306,886  95,206  

      

年 初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3,563,500    3,468,294  

      

年 終 可 供 權 益 用 途 淨 資 產    3,870,386  3,563,500  

      

      

載 於 第 3 1 至 5 0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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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現 金 流 量 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  

 附註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來 自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本 年 度 經 營 盈 餘   
91,068  

 
93,916  

調 整 ：      

 利 息 收 入  11 (62,257)  (61,699) 

 股 息 收 入  12 (38,727) 
 

(42,352)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356,121  

 
242,713  

 證 券 投 資 的 增 加   
(154,857)  

 
(109,111) 

 原 有 期 限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定 期 存 款 的  

  （增 加 ） ╱  減 少  
 

(183,994)  
 

16,812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的 變 動   
(2,855) 

 
3,113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的 減 少   
4,997 

 
6,280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的 增 加 ╱ （減 少 ）   3,768  
 

(4,724)   

 撇 除 重 估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的   
 

 
 

 外 匯 兌 換 差 額   230   (324)  

 已 收 利 息   
67,934   

 
56,330  

 已 收 股 息   
39,331   

 
42,854  

來 自 經 營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120,759  
 

243,808  
     

來 自 融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流 量      

供 款 人 供 款   49,596    49,176  

政 府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贈 款   112,589   112,490  

轉 撥 自 津 貼 學 校 公 積 金 的 淨 款 項   28,828    2,289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的 款 項   (331,733)  (405,272) 

用 於 融 資 活 動 的 現 金 淨 額   (140,720)  (241,317)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的 淨 （減 少 ） ╱  增 加   (19,961)  2,491  

年 初 結 存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33,057   30,242  

匯 率 變 動 對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的 影 響   (230)  324 

年 終 結 存 的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17   12,866  33,057  

     

 

載 於 第 3 1 至 5 0 頁 的 附 註 屬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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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公積金  

財務報表附註  

（ 除 特 別 註 明 外 ， 所 有 金 額 均 以 港 幣 千 元 位 列 示 ）  

 

1 .  法例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 下 稱 公 積 金 ） 是 一 項 退 休 金 計 劃 ， 受 教 育 條 例

（ 第 27 9 章 ） 第 85 條 下 訂 立 的 補 助 學 校 公 積 金 規 則 （ 下 稱 公 積 金

規 則 ） 所 規 限 。  

 

2 .  重大會計政策  

( a )  財 務 報 告 架 構  

公 積 金 採 納 了 包 括 公 積 金 規 則 與 在 不 違 反 公 積 金 規 則 下 適 用

之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 此 乃 綜 合 詞 彙 ， 包 括 由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個 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和 詮 釋 ） 的 財 務 報 告 架 構 。 公 積 金 採 納 的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如

下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並 於 公 積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 前 採

納 。 公 積 金 因 首 度 採 納 其 中 適 用 的 準 則 而 引 致 在 本 財 務 報

表 反 映 的 本 會 計 期 及 前 會 計 期 的 會 計 政 策 的 改 變 （ 如 有 ）

載 於 附 註 2 (c )。  

( b )  財 務 報 表 的 擬 備 基 礎  

除 載 於 附 註 2( d )的 會 計 政 策 所 述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的 股 票

及 債 務 證 券 （ 附 註 1 8 ( a ) ） 及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外 ，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擬 備 基 礎 是 以 原 值 成 本 法 計 量 。  

擬 備 符 合 財 務 報 告 架 構 （ 附 註 2 ( a )）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 而 有 關 判 斷 、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採 納 ， 以 及 資 產 、 負 債 、 收 入 與 支 出 的 呈 報 數

額 。 此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是 根 據 經 驗 及 其 他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被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定 。 在 欠 缺 其 他 現 成 數 據 的 情 況

下 ， 則 採 用 此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關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 ， 估 計 結 果 與 實 際 價 值 或 有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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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假 設 會 被 不 斷 檢 討 修 訂 。 如 修 訂 只 影 響 本

會 計 期 ， 會 在 作 出 修 訂 的 期 內 確 認 ， 但 如 影 響 本 期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 有 關 修 訂 便 會 在 該 期 及 未 來 期 間 內 確 認 。  

公 積 金 在 實 施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斷 。 無 論 現 時 對 未 來 作 出 的 假 設 ， 或 在 報 告 日 估 計 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不 明 朗 因 素 ， 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 風 險 ， 導 致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 訂 。  

( c )  會 計 政 策 改 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增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會

計 準 則 並 於 公 積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 本 財 務 報 表 於 呈 報

年 度 內 所 應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並 未 因 該 等 發 展 而 出 現 任 何 改 變 。  

公 積 金 並 沒 有 採 納 在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新 準 則 或 詮 釋

（ 附 註 20） 。  

( d )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 i )  初 始 確 認 及 計 量  

公 積 金 在 成 為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其 中 一 方 之 日 確 認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 按 常 規 方 式 購 入 及 出 售 金 融 工

具 於 交 易 日 確 認 ， 即 公 積 金 承 諾 購 入 或 出 售 有 關 工 具

之 日 。  

於 初 始 確 認 時 ，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

如 並 非 其 後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 則

再 加 上 或 減 去 因 收 購 該 等 金 融 資 產 或 發 行 該 等 金 融 負

債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 其 後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交 易 成 本 會 於 初 始 確 認 時 立 即 支 銷 。  

( i i )  收 益 或 虧 損 的 確 認 方 式  

公 積 金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1 條 的 規 定 將 從 金 融 工 具 公

平 值 的 變 動 所 得 的 重 估 收 益 或 虧 損 及 從 註 銷 確 認 所 得

的 實 現 收 益 或 虧 損 記 入 儲 備 金 （ 附 註 2(d ) ( i i i )及 (v )） 。

這 個 會 計 處 理 方 法 跟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 號 「 金 融 工

具 」 所 要 求 將 該 等 收 益 或 虧 損 記 入 收 支 帳 目 的 處 理 方

法 有 所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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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這 些 包 括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的 股 票 及 債 務 證 券   

（ 附 註  18 ( a )） 及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它 們 其 後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1 ) ( a ) ( i v ) 及 1 1( 1 ) (b ) ( i i i )

條 ， 公 平 值 的 變 動 會 被 確 認 為 重 估 收 益 或 虧 損 ， 並 在

產 生 期 內 記 入 儲 備 金 。  

公 積 金 用 以 管 理 與 兌 匯 率 變 動 相 關 連 之 風 險 的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並 未 符 合 採 用 對 沖 會 計 法 。 當 該 等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為 正 數 時 則 作 為 資 產 ， 而 當 公 平 值 為 負 數

時 則 作 為 負 債 。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這 些 包 括 銀 行 現 金 、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以 及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 它 們 旨 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即 只 包 括 所 支 付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虧 損 準 備 根

據附註 2 (d ) (v i i )所述的預期信用虧損模型計量。  

實 際 利 率 法 是 計 算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 以 及 攤 分 及 確 認 有 關 期 間 的 利 息 收 入 或 支 出 的 方

法 。 實 際 利 率 是 指 可 將 該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在 有 效

期 間 內 的 預 計 現 金 收 支 ， 折 現 成 該 金 融 資 產 的 帳 面 總

值 或 該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 貼 現 率 。 公 積

金 於 計 算 實 際 利 率 時 ， 會 考 慮 該 金 融 工 具 的 所 有 合 約

條 款 以 估 計 現 金 流 量 ， 但 不 會 計 及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有

關 計 算 包 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 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 、 交 易 成 本 及 所 有 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負 債  

這 些 包 括 應 付 帳 款 及 其 他 負 債 。 它 們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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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分 類  

公 積 金 僅 在 管 理 某 金 融 資 產 的 業 務 模 式 出 現 變 動 時 ，

才 將 有 關 資 產 重 新 分 類 。 金 融 負 債 不 作 重 新 分 類 。  

( i v )  公 平 值 計 量  

公 積 金 於 每 個 報 告 日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其 由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管 理 的 股 票 及 債 務 證 券 （ 附 註  18 ( a ) ） 及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公 平 值 指 市 場 參 與 者 在 計 量 日 有 秩 序 地 交 易 時 ，

就 出 售 資 產 或 轉 讓 負 債 所 收 取 或 支 付 的 價 格 。 計 量 公

平 值 時 ， 會 假 定 出 售 資 產 或 轉 讓 負 債 的 交 易 在 下 述 其

中 一 種 情 況 下 進 行 ： ( a )在 有 關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主 要 市 場

進 行 ， 或 ( b )如 沒 有 主 要 市 場 ， 則 在 對 有 關 資 產 或 負 債

最 為 有 利 的 市 場 進 行 ； 而 公 積 金 於 計 量 日 能 參 與 此 等

市 場 。  

計 量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公 平 值 所 用 的 假 設 ， 是 市 場 參 與 者

為 該 等 資 產 或 負 債 定 價 時 所 用 的 假 設 ， 並 假 設 市 場 參

與 者 會 以 最 符 合 其 經 濟 利 益 的 方 式 行 事 。  

公 積 金 在 計 量 公 平 值 時 ， 會 按 情 況 採 用 合 適 和 具 充 分

數 據 的 估 值 方 法 ， 盡 可 能 運 用 相 關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

並 盡 量 少 用 不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 公 積 金 按 以 下 公 平 值

等 級 劃 分 計 量 所 得 的 公 平 值 ， 有 關 等 級 反 映 計 量 時 所

用 重 要 參 數 的 類 別 ：  

第  1  級  —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相 同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於

活 躍 市 場 的 報 價 （未 經 調 整 ）；  

 

第  2  級  —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以 第 1 級 公 平 值 報 價 以

外 資 產 或 負 債 的 直 接 （如 價 格 ） 或 間 接

（自 價 格 引 伸 ） 可 觀 察 數 據 釐 定 ； 及  

 

第  3  級  —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按 非 基 於 可 觀 察 市 場 數

據 （即 不 可 觀 察 數 據 ） 釐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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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按 經 常 性 基 礎 於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資 產 及 負 債 ， 公

積 金 於 報 告 日 透 過 重 新 評 估 分 類 （ 根 據 對 整 體 公 平 值

計 量 而 言 屬 最 重 要 的 最 低 等 級 參 數 作 出 ） ， 決 定 財 務

報 表 中 各 等 級 之 公 平 值 有 否 作 出 轉 撥 。  

( v )  註 銷 確 認  

當 從 金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金 流 量 的 合 約 權 屆 滿 ， 或 已 轉 讓

該 金 融 資 產 及 其 絕 大 部 分 風 險 和 回 報 的 擁 有 權 時 ， 該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  

當 合 約 指 明 的 債 務 被 解 除 、 取 消 或 到 期 時 ， 該 金 融 負

債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1 ) ( a ) ( i )及 1 1( 1 ) (b ) ( i )條 ， 在 註 銷

確 認 所 得 的 已 實 現 損 益 會 被 記 入 儲 備 金 。  

( v i )  對 銷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若 存 在 依 法 有 效 的 對 銷 權 利 ， 而

公 積 金 亦 有 意 以 淨 額 結 算 或 準 備 同 時 變 現 資 產 及 償 付

債 務 ， 則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可 予 對 銷 ， 以 淨 金

額 列 入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  

( v i i )  金 融 資 產 減 值  

公 積 金 透 過 計 量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的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來 決 定 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 。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評

估 不 適 用 於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是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用 虧 損 。 信 用 虧

損 為 按 照 合 約 應 付 予 公 積 金 的 現 金 流 量 與 公 積 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間 的 差 距 ， 並 以 折 現 方 式 按 實

際 利 率 計 算 。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是 根 據 以 下 任 何 一 種 基 礎

計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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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個 月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用 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 在 報 告 日 後 12 個 月

內 可 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及  

 

—  永 久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用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 金 融 工 具 的 預 期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公 積 金 藉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於 報 告 日 及 於 初 始 確 認 日 的 違

約 風 險 ， 以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用 風 險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

為 此 ， 公 積 金 認 為 以 下 為 違 約 事 件 ： ( i )當 借 款 人 向 公

積 金 全 數 支 付 其 信 貸 承 擔 的 機 會 較 少 ； 或 ( i i )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 0 日 。 公 積 金 在 合 理 的 投 放 下 考 慮 合 理 及 可 靠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 包 括 過 往 經 驗 及 具 前 瞻 性 的 資

料 。 若 按 合 理 預 期 下 無 法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金 融 資

產 將 被 撇 銷 。  

( e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就 現 金 流 量 表 而 言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包 括 銀 行 現 金 ；

於 存 入 或 購 入 時 距 期 滿 日 不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以 及 短 期 投 資 （ 該 等 投 資 可 隨 時 轉 換 為 已 知

金 額 現 金 ， 而 其 價 值 變 動 風 險 不 大 且 流 通 性 高 ） 。  

(f) 供 款 及 贈 款  

供 款 來 自 供 款 人 。 贈 款 來 自 政 府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 下

稱 直 資 學 校 ） 。 供 款 及 贈 款 均 按 應 計 方 式 確 認 。  

( g )  收 入 的 確 認  

( i )  利 息 收 入  

利 息 收 入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以 應 計 方 式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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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股 息 收 入  

來 自 股 票 的 股 息 收 入 於 股 價 除 息 時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  

( i i i )  其 他 收 入  

其 他 收 入 以 應 計 方 式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  

( h )  外 幣 換 算  

於 年 內 的 外 幣 交 易 是 以 交 易 日 的 現 貨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 。 以

外 幣 為 單 位 的 貨 幣 資 產 及 負 債 是 按 照 報 告 日 的 收 市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 。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1 ) ( a ) ( iv ) 及 1 1 (1 ) (b ) ( i i i )

條 ， 所 有 外 幣 換 算 損 益 均 以 重 估 收 益 或 虧 損 在 產 生 期 內 在

儲 備 金 內 確 認 。  

 

3 .  在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存款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以 下 列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定 期 存 款     

 — 港 元  318,110   263,980 

 — 美 元  510,139   382,382 

 — 其 他 貨 幣  79,820    77,713 

    

以 下 列 港 元 以 外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通 知

存 款 及 存 於 保 管 人 的 結 餘  

   

 — 美 元  5,231   6,890 

 — 其 他 貨 幣  2,868   16,280 

 916,168   74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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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證券  

( a )  詳 情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686,919  484,362 

香 港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1,260,815   1,319,197 

 1,947,734   1,803,559 

以 下 列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債 務 證 券     

— 港 元  439,335   419,549 

— 美 元  290,869   312,283 

— 其 他 貨 幣  267,108   254,798 

 997,312   986,630 

 2,945,046  2,790,189 

 

( b )  於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持 有 的 證 券 佔 有 關 投 資 項 目 類 別 5 %  以 上 者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發 行 機 構  

 

類 別  

 

公平值 

佔類別 

百份比 

 

公平值 

佔類別 

百份比 

美 國 國 庫  債 務 證 券  134,460  13.48% 158,271 16.04% 

日 本 政 府  債 務 證 券  50,732 5.09% 32,611 3.31% 

      

      

5 .  衍生金融工具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外匯遠期合約  

（ 以公平值列帳）  
3,775   

 
 

3,264   
 

 

2,338  
 

 

4,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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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以 上 所 有 的 外 匯 遠 期 合 約 將 在 一 年

內 到 期 及 總 名 義 數 額 為 十 三 億 四 千 六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十 三 億 二 千 五 百 七 十 萬 港 元 ） 。 這 些 合 約 的 名 義

數 額 反 映 尚 未 完 成 交 易 的 數 量 ， 而 非 代 表 所 須 承 擔 風 險 的 金 額 。  

 

6 .  應收帳款及其他資產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售 出 投 資 應 收 款 項   4,840  9,837 

應 收 利 息 及 股 息   17,615   23,896 

  22,455   33,733 

 

 

7 .  應付帳款及其他負債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未 交 收 的 買 入 證 券 交 易   12,828  9,173 

應 付 予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款 項   1,644   1,625 

投 資 經 理 的 費 用   971    981 

應 付 予 退 出 供 款 人 的 款 項   2,429   2,846 

保 管 人 的 費 用   689    585 

  18,561    15,210 

 

以 上 所 有 負 債 均 於 一 年 內 到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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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供款人帳目  

 二○二五年 

  

供款 

政府及直資 

學校贈款 

 

股息 

 

總額 

本年度增加的款項   49,596   112,589   153,004   315,189  

轉撥自津貼學校  

公積金的淨款項   7,941   12,079   8,808   28,828  

發還退出供款人的  

款項   (48,392)  (113,616)  (169,308)  (331,316)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1(1)(a)(ii)條  

轉撥儲備金的款項   －  (1,387)  (172)  (1,559) 

本年度淨增加 / (發還 )  9,145  9,665  (7,668)  11,142 

上年度餘額承前   567,812   1,234,800   1,253,998   3,056,610  

餘額結轉   576,957  1,244,465   1,246,330   3,067,752 

 

 

 二○二四年 

  

供款 

政府及直資 

學校贈款 

 

股息 

 

總額 

本年度增加的款項   49,176  112,490  157,466  319,132 

轉撥自 / (至 )津貼學校  

公積金的淨款項   3,013  2,234  (2,958)  2,289 

發還退出供款人的  

款項   (58,629)  (139,669)  (207,080)  (405,378) 

根據公積金規則第

11(1)(a)(ii)條  

轉撥儲備金的款項   －  (1,268)  (181)  (1,449) 

本年度淨發還   (6,440)  (26,213)  (52,753)  (85,406) 

上年度餘額承前   574,252  1,261,013  1,306,751  3,142,016 

餘額結轉   567,812  1,234,800  1,253,998  3,05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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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來 自 直 資 學 校 的 贈 款 為 二 千 六 百 一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二 千 六 百 九 十 萬 港 元 ） 。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的 款 項 分 析 如 下 ：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退 休  190,091  266,007 

離 職  140,227  131,922 

身 故 及 患 病  829  7,219 

其 他 （ 如 終 止 合 約 及 有 關 的 學 校 不     

再 是 補 助 學 校 或 直 資 學 校 ）  

 

169 

  

230 

 331,316  405,378 

 

在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供 款 人 可 得 利 益 為 三 十 億 三 千 五 百 一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三 十 億 二 千 八 百 萬 港 元 ） 。 假 設 所 有 供

款 人 在 當 日 退 出 公 積 金 ， 此 數 額 代 表 了 在 當 日 應 付 予 供 款 人 的 款

額 。  

 

 

9 .  儲備金  

儲 備 金 是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1 條 而 設 立 。  

 

 

10.  保證股息準備金  

這 筆 款 項 是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2 條 撥 出 的 保 證 股 息 準 備 金 ， 該 準

備 金 為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整 個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維 持 開

設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的 結 餘 的 5 %， 以 及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4 條 按 比 例 計

算 的 股 息 ， 給 予 並 非 在 整 個 財 政 年 度 期 間 維 持 開 設 的 供 款 人 帳

目 。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 2 條 ， 如 於 任 何 年 度 公 積 金 不 足 以 支 付 5 % 保

證 股 息 ， 則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指 示 由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撥 出 一 筆 免 息 的 政

府 貸 款 ， 以 支 付 公 積 金 不 足 以 支 付 的 保 證 股 息 。 由 於 由 儲 備 金 轉

撥 的 款 項 （ 附 註 1 6 ） 抵 銷 了 保 證 股 息 與 經 營 盈 餘 之 差 額 ，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並 沒 有 此 類 政 府 貸 款 支 付 給 公 積

金 （ 二 ○ 二 四 年 ： 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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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息收入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利 息 收 入 來 自 ：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債 務 證 券  33,841  32,153 

以 下 列 貨 幣 為 單 位 的 存 款 ：     

— 港 元  8,354  10,133 

— 美 元  18,373  17,088 

— 其 他 貨 幣  1,689  2,325 

 28,416   29,546 

 62,257   61,699 

 

12 .   股息收入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股 息 收 入 來 自 ：     

— 香 港 上 市 公 司  14,932   17,292 

— 香 港 境 外 上 市 公 司  23,795   25,060 

 38,727   42,352 

 

 

13.   其他收入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補 償   2   －  

 

 

    

 

 

14.  監管費  

這 筆 款 項 是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6 (2 )條 應 支 付 的 監 管 費 的 撥 備 ， 以

支 付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在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監 管 公 積 金 的 費 用 。  



  - 43 - 

15.  由供款人帳目轉撥的贈款及股息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3 條 ， 每 當 任 何 供 款 無 間 年 資 不 足 10 年 的 供

款 人 停 止 受 僱 為 補 助 學 校 或 直 資 學 校 （ 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 的 教 員

時 ， 其 帳 目 即 告 終 結 ， 而 該 教 員 應 獲 付 給 一 筆 款 項 ， 該 款 項 包 括

相 等 於 所 有 政 府 贈 款 、 直 資 學 校 贈 款 （ 如 有 的 話 ） 及 就 該 等 贈 款

宣 布 的 股 息 總 和 的 指 定 百 分 比 的 款 額 。 至 於 無 需 付 給 供 款 人 的 贈

款 及 股 息 ， 則 按 照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1 ( 1 ) ( a ) ( i i )條 撥 入 儲 備 金 內 。  

 

 

16.  建議由儲備金轉撥的款項 /轉撥至收支帳目的款項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11 (3 )條 ， 建 議 由 儲 備 金 轉 撥 六 千 二 百 三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五 千 九 百 一 十 萬 港 元 ） 至 收 支 帳 目 內 ， 以 補

足 經 營 盈 餘 因 減 除 5 % 保 證 股 息 準 備 金 ， 即 一 億 五 千 三 百 四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一 億 五 千 三 百 萬 港 元 ） 後 不 足 之 數 。 是 項 建

議 有 待 管 理 委 員 會 批 准 。  

 

 

17.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的分析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銀 行 現 金 、 通 知 存 款 及 存 於 保 管 人      

的 結 餘  12,866   33,057 

 

與 資 產 負 債 表 對 帳 ：  

 
資 產 負 債 表 所 列 款 額  

銀 行 現 金  4,767   9,887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916,168   747,245 

   920,935    757,132 

減 ： 原 有 期 限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款 額  (908,069)  (724,075) 

現 金 流 量 表 內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同 項 目  12,866   3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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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財務風險管理  

( a )  投 資 管 理 及 監 控  

公 積 金 的 日 常 管 理 工 作 ， 是 由 庫 務 署 署 長 根 據 公 積 金 規 則

第 6 (1 )條 所 委 任 的 司 庫 負 責 。 投 資 職 責 是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負

責 ， 管 理 委 員 會 制 定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策 略 ， 而 投 資 策 略 必 須

符 合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的 投 資 綱 領 。 司 庫 及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們 根 據 管 理 委 員 會 的 指 示 ， 投 資 所 有 經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認 為

是 公 積 金 正 常 現 金 需 求 下 多 出 的 剩 餘 金 額 。 投 資 經 理 是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經 財 政 司 司 長 批 准 後 而 委 任 的 。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 是 在 符 合 審 慎 原 則 下 ， 盡 量 提 高 公 積

金 資 產 的 經 常 收 益 及 資 本 回 報 。  

管 理 委 員 會 每 年 都 會 審 批 該 年 的 投 資 計 劃 ， 而 該 計 劃 必 須

符 合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目 標 ， 管 理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投 資 小 組 委 員

會 負 責 監 察 投 資 的 表 現 。 投 資 小 組 委 員 會 每 季 審 閱 司 庫 擬

備 的 投 資 報 告 及 會 晤 公 積 金 外 聘 投 資 經 理 。  

公 積 金 的 投 資 管 理 及 監 控 在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文 件 中 列

出 ， 並 由 管 理 委 員 會 定 期 檢 討 。  

( b )  市 場 風 險  

市 場 風 險 是 指 市 場 變 數 （ 例 如 股 票 價 格 ， 利 率 及 貨 幣 匯

率 ） 的 變 動 ， 可 能 影 響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價 值 或 現 金 流 量 。  

( i )  股 價 風 險  

股 價 風 險 指 因 股 票 價 格 變 動 而 引 致 虧 損 的 風 險 。 公 積

金 的 股 票 投 資 涉 及 股 價 風 險 ， 亦 即 是 股 票 的 價 值 可 以

下 跌 及 上 升 。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如 附 註 4

所 示 ， 股 票 被 列 為 證 券 。 應 對 所 涉 及 的 風 險 主 要 是 依

據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 透 過 分 散 投 資 組 合 來

進 行 。 公 積 金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股 價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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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 估 計 股 票 的 市 場 買 入 價 如 上 升 ╱ 下 跌 10 %，

於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一 億 九 千 四 百 八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一 億 八 千 零 四 十 萬 港 元 ） 。  

( i i )  利 率 風 險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 利 率 風 險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 由 於 公 積 金 有 相 當 部 分 的 定 息 債 務

證 券 及 全 部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皆 是 定 息

的 ， 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 ， 它 們 的 公 平 值 便 會 下 跌 。 債 務

證 券 投 資 是 依 據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而 進 行 ，

公 積 金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 估 計 利 率 如 上 升 ╱ 下 跌 100 基 點 ， 於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減 少 ／ 增 加 五 千 二 百

八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減 少

／ 增 加 五 千 五 百 三 十 萬 港 元 ） 。 由 於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以 攤 銷 成 本 值 列 示 ，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不 會

影 響 其 帳 面 值 及 公 積 金 於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 虧 損 。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 公 積 金 沒 有 重 大 的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 因 為 只 有 小 部 分 的 債 務 證 券 ， 其 利 息 是

參 照 市 場 息 率 而 釐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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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貨 幣 風 險  

貨 幣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日 後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兌 匯 率 的 變 動 而 上 落 的 風 險 。 公 積 金 以 外 幣 為 單 位 的

投 資 會 面 對 貨 幣 風 險 。 公 積 金 只 有 以 港 元 、 美 元 、 人

民 幣 及 其 長 債 擁 有 高 信 貸 評 級 的 國 家 的 外 幣 為 單 位 的

投 資 。 公 積 金 依 據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處 理 貨

幣 風 險 ， 並 會 持 續 地 監 控 有 關 風 險 。  

下 文 列 載 已 確 認 資 產 及 負 債 於 報 告 日 的 每 種 貨 幣 的 淨

貨 幣 風 險 情 況 （ 已 考 慮 外 匯 遠 期 合 約 的 影 響 ） ：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港 元  1,721,788    1,450,420 

美 元  1,547,547   1,438,235 

歐 羅  207,222   199,470 

日 元  110,676   141,128 

人 民 幣  79,987  78,719 

英 鎊  67,325   67,829 

其 他  135,841  187,699 

 3,870,386    3,563,500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在 其 他 因 素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 估 計 ：  

  美 元 兌 港 元 如 上 升 ╱ 下 跌 0 .5 %，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七 百 七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七 百 二 十 萬 港 元 ） ；  

 

  日 元 兌 港 元 如 上 升 ╱ 下 跌 10 %，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七 百 一 十 萬 港 元 ， 基 於 兌 匯 率 上 升 ╱ 下 跌 5%。

由 於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後 日 元 兌 港 元 有 較 大

的 波 動 ， 敏 感 度 分 析 中 採 用 的 假 設 因 而 有 所 變

動 ）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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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貨 幣 兌 港 元 如 上 升 ╱ 下 跌 5 %， 儲 備 金 確 認 的

年 度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二 千 四 百    

五 十 萬 港 元 （ 二 ○ 二 四 年 ： 淨 實 現 及 重 估 收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二 千 六 百 七 十 萬 港 元 ） 。  

 

( c )  信 貸 風 險  

信 貸 風 險 指 發 行 機 構 或 交 易 對 方 未 能 在 到 期 時 支 付 全 數 的

風 險 。 銀 行 現 金 、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債 務 證

券 、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以 及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均 潛 在 信 貸

風 險 。 公 積 金 揀 選 的 發 行 機 構 或 交 易 對 方 均 需 具 良 好 信 貸

評 級 、 穩 健 財 政 實 力 和 龐 大 股 本 規 模 。 公 積 金 亦 依 據 制 定

的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策 略 ， 為 個 別 發 行 機 構 或 交 易 對 方 設 立

交 易 上 限 ， 並 持 續 地 監 控 信 貸 風 險 。 故 此 公 積 金 並 沒 面 對

顯 著 或 集 中 的 信 貸 風 險 ， 而 公 積 金 的 信 貸 風 險 被 視 為 有

限 。  

雖 然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須 符 合 減 值 規 定 ， 但 公

積 金 估 計 其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並 不 重 大 ， 因 此 無 須 作 虧 損 準

備 。  

下 文 列 載 公 積 金 於 報 告 日 在 未 計 及 所 持 有 的 任 何 抵 押 品 或

其 他 提 升 信 貸 項 目 下 所 面 對 的 最 大 信 貸 風 險 ：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銀 行 現 金  4,767  9,887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916,168   747,245 

債 務 證 券  997,312   986,630 

衍生 金 融 工 具  3,775   2,338 

應 收 帳 款 及 其 他 資 產  22,445   33,733 

 1,944,477   1,77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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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文 列 載 銀 行 現 金 、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 及 債

務 證 券 在 報 告 日 的 信 貸 質 素 ， 以 穆 迪 或 其 他 相 等 的 評 級 分

析 ：  

 二○二五年 二○二四年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銀 行 現 金 及 在      

銀 行 及 其 他 金 融 機 構 的 存 款      

Aa1 至 Aa3  500,349  302,335 

A1 至 A3  420,586   454,797 

  920,935   757,132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債 務 證 券      

Aaa  162,266   301,864 

Aa1 至 Aa3  386,432   274,655 

A1 至 A3  421,570   386,664 

Baa1 至 Baa3  27,044   23,447 

  997,312   986,630 

     

( d )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是 指 公 積 金 有 困 難 應 付 到 期 金 融 債 務 的 風

險 。 公 積 金 持 續 地 監 控 流 動 資 金 的 需 要 ， 並 保 持 一 定 水 平

的 短 期 存 款 及 現 金 以 應 付 發 還 退 出 供 款 人 款 項 的 需 要 。 故

此 公 積 金 並 沒 面 對 顯 著 的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  

 

19.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列 入 第 1 級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根 據 此 等 金 融 工 具 於 報 告 日 的

市 場 報 價 而 釐 定 ， 此 公 平 值 並 無 扣 除 將 來 出 售 該 等 工 具 時 涉 及 的

預 計 成 本 。  

由 於 在 活 躍 市 場 沒 有 報 價 ， 列 入 第 2 級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是 使

用 以 報 告 日 的 市 況 為 基 礎 的 參 數 ， 並 盡 可 能 運 用 可 觀 察 到 的 數

據 ， 以 現 值 或 其 他 估 值 方 法 估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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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按 經 常 性 基 礎 以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依 照 公 平 值 等 級 架 構 ， 在 報 告 日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帳 面 值 載 列 如 下 ：  

於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1 級  第 2 級  總計 

資 產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證 券  1,947,734   997,312   2,945,046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3,775   3,775  

  1,947,734   1,001,087   2,948,821  

負 債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3,264   3,264  

      

於 二 ○ 二 四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第 1 級  第 2 級  總計 

資 產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證 券  1,803,559   986,630  2,790,189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2,338  2,338 

  1,803,559  988,968  2,792,527 

負 債        

衍 生 金 融 工 具  －  4,682  4,682 

 

於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內 ， 第 1 級 與 第 2 級

金 融 工 具 之 間 並 無 轉 撥 （ 二 ○ 二 四 年 ： 無 ） 。 公 積 金 的 政

策 是 在 報 告 期 末 確 認 期 內 出 現 的 公 平 值 等 級 之 間 的 轉 撥 。  

(b )  按 經 常 性 基 礎 並 非 以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所 有 其 他 金 融 工 具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同 或 相 差 不 大 的 金 額

列 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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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已 頒 布 但 未 於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生 效

的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新準則和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 至 本 財 務 報 表 發 出 之 日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已 頒 布 多 項 於 截 至  

二 ○ 二 五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尚 未 生 效 ， 而 亦 沒 有 提 前 在 本 財

務 報 表 中 被 採 納 的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 包 括 以 下 可 能 與 公 積 金

有關 ：  

 在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 18 號「財務
報表列報和披露」   

二 ○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公 積 金 正 就 採 納 該 等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在 首 次 採 用 期 間 預 期 會

產 生 的 影 響 進 行 評 估 。 直 至 目 前 為 止 ， 公 積 金 得 出 的 結 論 為 採 納

該 等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本 財 務 報 表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